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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审核报告 

 

大信专审字[2025]第 1-02490号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2024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

项报告”）进行了审核。 

 

一、董事会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等文件的规定编制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贵公司董事会

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编制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

项报告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

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核工

作，以对贵公司编制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

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询问、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

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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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编制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符合相关规定，在所有

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 2024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的情况。 

 

四、其他说明事项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其它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贵

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

行本审核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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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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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241 号）核准，中航

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50 亿元。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353,857,040 股，发行价格为 14.13 元/股。根据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验字 [2023] 000381 号《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验资报告》，公司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99,999,999.04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34,750,083.46 元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4,965,249,915.58 元。截至 2023 年 6 月 26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募集资金情况 

1 实际募集资金总额  4,999,999,999.04  

2 减：承销及相关费用（不含增值税）  30,188,679.25  

3 加：利息收入 78,814,929.63   

4 减：手续费 13,934.42      

5 减：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287,522,671.56  

6 减：募集资金专户支付募投项目投资金额 585,149,842.27    

7 减：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2,701,891,509.42      

8 募集资金余额  1,474,048,291.75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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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对《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办法》的部分内容进行修订，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及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1,474,048,291.75 元，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账户状态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营业部 
791902048110608 550,786.24 正常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国际大厦支行 
8110701012402598215 275,905,181.28 正常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东三环支行 
91150078801000004264 956,993,164.53 正常 

新乡航空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国际大厦支行 
8110701013202601337 70,387,017.19 正常 

庆安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国际大厦支行 
8110701013302609450 30,287,420.66 正常 

陕西航空电气有限

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东三环支行 
91150078801800004281 19,902,474.97 正常 

四川泛华航空仪表

电器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国际大厦支行 
8110701013602607630 2,065,059.04 正常 

郑州飞机装备有限

责任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国际大厦支行 
8110701011802612249 3,317,317.59 正常 

四川凌峰航空液压

机械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国际大厦支行 
8110701012802607191 9,856,028.56 正常 

贵州枫阳液压有限

责任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国际大厦支行 
8110701013302611128 11,417,425.80 正常 

四川航空工业川西

机器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国际大厦支行 
8110701013602601723 59,997,663.44 正常 

贵州风雷航空军械

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东三环支行 
91150078801500004279 8,822,907.94 正常 

宜宾三江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国际大厦支行 
8110701014302607702 24,545,844.51 正常 

 合计  1,474,048,29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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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件，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并与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独立财务顾问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财务顾问中航证券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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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

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23 年度第九次会议（临时）、第七届监事

会 2023 年度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

费用自筹资金的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

合计人民币 28,752.27 万元。该事项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航机

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

（大华核字[2023]0017294 号）鉴证。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实际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合计人

民币 28,752.27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置换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第七届监事会 2023 年

度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安排和

资金投入计划，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5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本次现金管

理授权的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上述期限及授权额度范围内，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26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24 年度第五次会议（临时）、第八届监事

会 2024 年度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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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继续使用最高

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7 亿元（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该额度内，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上一授权期限到期日（2024 年 7 月 27 日）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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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内有效。 

公司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

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署存款协议，按照约定的执行利率对募集资金专户存款资

金计付利息。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474,048,291.75 元全部以协

定存款方式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4 年 9 月 20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4 年度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将“航空引气子系统等机载产品产能提升项目”募投项目

的实施地点变更至新乡市牧野区建设中路 168 号和新乡市高新区牧野大道 2399 号。“航空引

气子系统等机载产品产能提升项目”的实施主体为中航机载全资子公司新乡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航集团”），新航集团原计划在新乡市高新区南二环与新儒路交叉口西

北角实施本次募投项目，但考虑到所在区域整体规划调整、公司未来经营发展需要等因素，经

审慎研究，拟将“航空引气子系统等机载产品产能提升项目”实施地点变更至新乡市牧野区建

设中路 168 号和新乡市高新区牧野大道 2399 号。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是为了满足

募投项目的实际开展需要，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上述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

项目建设内容，不会对募投项目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变更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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